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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 憲法法庭基於違憲審查櫂界限，維持向 
來合憲解釋

死刑制度為憲政秩序所肯認

•我國憲法並未對死刑制度顯示出反對的立場。

•司法院釋字第194、2 6 3 、476號解釋均認定死刑相關規定合憲。

憲政秩序、社會法價值認識未有改變

•鑑於目前憲政秩序、社會法價值認識的現狀，目前仍不宜即為見解轉 

向 ，應維持向來死刑合憲之見解。



死刑不當然違反生命權保障

® 生命權受憲法保障，

但並非絕對。

L

憲法基本櫂仍得在法律保留、
比例原則框架下限制之

© 憲法第23條基本權

之限制，就生命權 

而言即指剝奪。

F  A

禁止剝奪生命之誡命並非絕 
對 ，必須符合比例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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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刑不當然侵犯人性尊嚴

人性尊嚴內含應根據現今一般的理解

•應從目前一般人對人性尊嚴之認識與期待而斷。

•德國係經由基本法第102條明定廢除死刑，並非因生命權之保障與人 

性尊嚴條款所導出的憲法結論。

嚴重刑罰不當然違反人性尊嚴

•人性尊嚴在於確立刑罰本質的觀點：無罪責即無刑罰。

•死刑若非依預防目的、合比例且非殘忍執行，可符合人性尊嚴



死刑不當然構成酷刑

■無罪責即無刑罰 

■給予自我決定、 

自我負責的尊重

非殘忍 非不人道



死刑不違反比例原則（刑罰目的檢驗）

® 適當性：基於罪責衡平，死刑是犯罪者
自我決定自我承擔，符合適當性。

© 必要性 ：僅針對情節最嚴重犯罪，基於
特別預防仍可排除死刑，符合必要性。

© 最後手段性：僅針對情節最嚴重之罪，

無其他刑罰可能之不得已情況下，具最 
後手段性。



國外實務死刑不違反比例原則



■刑法係基於行為刑法，非行為人刑法。 

■刑罰構成要件，不問種族、宗 教 、性 

別 、教 育 ，沒有基於歧視或不正當差 

別待遇因子。

死刑適用範圍 

仍有審究是否符合 

平等原則

死刑規定

不存在差別待遇因子 

符合平等原則

死刑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應視個案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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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271條適用範圍可以兩公約補充

限於「情節最嚴重

■除死刑、無期徒刑外，尚可 

在量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區

間內裁量。

■死刑的補充構成要件，限 

縮適用範圍：非情節最重 

大之罪，不得科處死刑。 

■ 「情節最嚴重」限於涉及 

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刑。

公正公約第6條第2項

死刑例外適用原則

■永山基準：必須就其所列 
各種情況綜合加以考察， 
認為其罪責誠屬重大，極 
刑不得不然時，死刑方屬 
可接受。

■限定於「蓄意且造成致命 
或極嚴重之後果的犯罪」 

■縱為情節最嚴重之犯罪， 
若非直接故意仍應排除死 
刑 。

保障死刑犯人櫂保證條款

」



重大犯罪結合犯亦須符合情節最嚴重之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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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i 刑法第19條並無違憲疑義

刑法體系上，刑法第19條屬於責任能力。

刑罰受容性標準

行為時—責任能力 
量刑時—刑罰受容性





死刑特別程序保障

公正公約補充審判程序保障。 

實務量刑基準可避免恣意或歧視。 

國民法官法提高死刑評決數。



死刑特別程序保障

死刑量處應有基準排除恣意

•應聚焦個案特別情況，並有必要的上訴審查罪刑相當性。

•我國現行法程序及實務發展之死刑量刑基準，均可滿足上述原則。

•近5年476件殺人確定判決，僅1件判決死刑定瓛，死刑案件審判程序嚴謹。

一致決並非憲法要求

•曰本裁判員制度：對死刑評決數無特別規定

•美國法院陪審團制度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regg案 ，並未建立死刑案件必須經陪 

審團決定原則。



死刑特別程序保障

死刑確定得提起特別救濟

•再審、非常上訴、憲法訴訟、赦免 

•提起特別救濟無次數限制

提起特別救濟停止執行

•執行死刑規則及審核死刑案件實施要點 

•如有提起或聲請特別救濟，則不得執行。 

•盡可能避免誤判並確保程序穩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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